附件1
采购需求表
	技术要求

	序号
	服务

名称
	数量
	服务内容及要求

	1
	2026年广西生态环境与大健康暨宜居康寿产业招商推介会
	1项
	一、服务内容及范围

（一）协助开展2026年广西生态环境与大健康暨宜居康寿产业招商推介会，制定相关工作方案、对接资料设计、组织有关人员参会、协助会场布置、保障车辆使用、提供翻译保障以及协助完成相关会务工作等，确保2026年广西生态环境与大健康暨宜居康寿产业招商推介会顺利开展。邀请组织国内、区内在国内生态价值实现、生态康养领域行业有影响力的相关企业代表、专家，专注大健康、绿色科技领域的知名投资机构代表等参会。创新采用人工智能等形式，设计会场会务。基于上述工作成果，形成涵盖招商推介活动举办情况、取得成效、存在问题及困难、下步工作打算综合性报告。

（二）根据采购人提出的要求开展项目组织服务相关工作，协助编制、修改项目服务方案，按实际需求修改项目内容，配合采购人开展项目实施。

二、服务方案编制要求

（一）本项目服务成果作为后期项目建设实施的重要依据和指导，服务方案要求内容全面、合理可行。

（二）在开展方案编制过程中，应充分了解采购人现状，基于科学的方法论对项目涉及的需求进行收集，详细掌握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要求，做好服务方案。

（三）服务内容应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的相关要求。

（四）方案采用技术和服务内容要求应说明其技术性能指标和相关要求。

三、报价要求
供应商的报价应包含为完成本采购文件提出的服务等全部相关工作所有可能发生的费用。对在合同实施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其他费用，采购人概不负责。

	商务条款要求

	一、报价要求：报价必须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部分：

（一）服务的价格：项目实施期间所需设备（如电脑等）、人员均由成交供应商提供。报价费用不管是否在报价书中单列，均视为报价总价中已包括该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中标金额以外的任何费用。

（二）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
（三）与本项目有关的一切费用（如劳务、管理、培训、技术支持、售后服务等费用）。
二、合同签订期：自比选结果公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三、服务时间：从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服务成果通过采购人验收之日止。
四、履约保证金：本项目不收取履约保证金。
五、付款条件及方式：合同生效后十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总金额的50%；项目验收通过且经采购人签署《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项目合同验收书》后十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总金额的50%。

成交供应商应在采购人付款前向采购人提供等额的合法有效发票，采购人在收到发票十个工作日内支付相应金额。成交供应商未及时向采购人开具发票的，采购人有权顺延付款时间，且不承担任何逾期付款违约责任。
六、服务地点：广西区内。
七、售后服务要求

提供7×24小时热线电话支持服务，接到采购人处理问题通知后 4小时内到达采购人指定现场。

八、验收要求
（一）成交供应商完成工作内容后向采购人提出验收申请，通过采购人组织的评价后视为验收合格，验收不合格的将视情况扣除项目尾款。
（二）验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服务时间、服务质量、服务内容及成果文件。





